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

基金主代码

112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

年

8

月

16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77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188,672,592.5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94,336,296.27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2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14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14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2015

年

1

月

14

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

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

各销售机构

，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

2015

年

1

月

16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权益登记日

）

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

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

，

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5年1月1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

有本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

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

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帐等手续费用，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5元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该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再投资为基金份额。

（4）咨询办法

①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邮

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上海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浙商银行、东莞银行、杭州银行、江

苏银行、渤海银行、齐商银行、哈尔滨银行、浙江稠州商行、东莞农商行、广州银行、顺德农商行、重庆农商行、金华银

行、江南农商行、包商银行、广州农商行、吉林银行、苏州银行、珠海华润银行、杭州联合银行、威海商行、南昌银行、潍

坊银行、日照银行、深圳新兰德、和讯信息、诺亚正行、深圳众禄、上海天天基金、上海好买、杭州数米、上海长量、浙江

同花顺、北京展恒、中期资产、浙江金观诚、创金启富、泛华普益、宜信普泽、万银财富、北京增财、北京恒天明泽、深圳

宜投基金、北京晟视天下、一路财富、北京钱景财富、海银基金、上海久富、中国国际期货、国泰君安、中信建投证券、

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万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

券、中信浙江、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山西证券、中信山东、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达

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广州证券、东北证券、南京证券、新时代证券、大同证券、国联证券、

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财富证券、东莞证券、中原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国盛证

券、华西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世纪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德邦证券、西部证券、华福证券、

华龙证券、中金公司、财通证券、上海华信证券、华鑫证券、瑞银证券、中投证券、中山证券、红塔证券、日信证券、江海

证券、天源证券、国金证券、民族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华融证券、财达证券、天风证券、中天证券、大通证券、开

源证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②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免长途话费）。

③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e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2日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策略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110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3

年

12

月

9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4.13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1,560,807,748.6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4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3

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14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14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2015

年

1

月

14

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

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

各销售机构

，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

2015

年

1

月

16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权益登记日

）

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

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

，

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5年1月1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

有本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

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

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帐等手续费用，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5元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该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再投资为基金份额。

（4）咨询办法

①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民

生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上海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浙商银行、东莞银行、杭

州银行、江苏银行、渤海银行、齐商银行、哈尔滨银行、浙江稠州商行、东莞农商行、广州银行、顺德农商行、重庆农商

行、金华银行、江南农商行、包商银行、郑州银行、广州农商行、成都农商行、吉林银行、苏州银行、珠海华润银行、杭州

联合银行、威海商行、南昌银行、潍坊银行、日照银行、深圳新兰德、和讯信息、诺亚正行、深圳众禄、上海天天基金、上

海好买、杭州数米、上海长量、浙江同花顺、北京展恒、中期资产、浙江金观诚、创金启富、泛华普益、宜信普泽、万银财

富、北京增财、北京恒天明泽、深圳宜投基金、北京晟视天下、一路财富、北京钱景财富、海银基金、上海久富、南海农

商行、中国国际期货、国泰君安、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万

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中信浙江、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山

西证券、中信山东、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广州证券、东北证券、

南京证券、新时代证券、大同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财富证券、东莞证券、中原证

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国盛证券、华西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世纪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

中航证券、德邦证券、西部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金公司、财通证券、上海华信证券、华鑫证券、瑞银证券、中投

证券、中山证券、红塔证券、日信证券、江海证券、天源证券、国金证券、民族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华融证券、财

达证券、天风证券、中天证券、大通证券、开源证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②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免长途话费）。

③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e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2日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下称"本次发行"）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2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按市值申购

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

4,160万股，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10%；回拨前网上发行

数量为1,6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90%。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

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主承销

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1月13日（星期二）8:00－11: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2015年1

月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2日

2015年 1 月 12 日 星期一

A1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1,0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1,020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1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0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

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1月13日(周二)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2015年1月6日(T-6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

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

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2日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2,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31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

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将根据

网下投资者报价情况，并参考市场环境、发行人经营情况、所属行业、可比公司

估值及募集资金额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12,600万股， 其中，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8,820万股， 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780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3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5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13:00�-16: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

于 2015 年 1 月 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

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 月 12 日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02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

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8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

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1月13日（周二）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 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

登于2015年1月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本次发

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2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0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 万股，为本次

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00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 年 1 月 13 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刊登于 2015 年 1 月 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 月 12 日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2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15年1月13日

在全景网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1月13日（T-1日，周二）14:00-17:00

二、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2015年1月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2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5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2号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

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60%；网

上发行数量为1,000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1月13日（周二）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2015

年1月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9日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3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票市值的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

下初始发行量为不超过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

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4年修

订），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5年1月13日（T-1日，周二）9:00－12: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www.p5w.net）

3、参加人员：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2015年1月6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2日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1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 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

终网下发行量。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5年1月13日(周二)下午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2015年1月6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

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和发

行人网站（www.yizumi-group.com）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54� � �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2015-005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拟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上述事项尚存

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科冕木业，证券代码：002354）自2015年1月1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30个自然日，即承诺争取在2015年2月12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

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

票将于2015年2月12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如公司

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

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中介

机构加快工作。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9日


